
 
 

 

○○○○系碩士班（所） 
研究生畢業資格審核表 

研究生姓名：      學號：     身份別： 

系所規定 研究生審查情形 
一、修業年限： 

    1.系所規定最低修業年限：     年 已修業時間：        年 
    2.最高修業年限：4年（不包括休學年限 2年）  

二、是否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  □是（檢附修課證明）     □否   

三、成    績：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 分為及格 學業成績：        分  操行成績：        分 

四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共        學分，包括下列兩項： 實修學分共        學分： 

    1.學    科：必修        學分、選修        學分 1.學    科：必修       學分、選修       學分

    2.畢業論文：     學分 2.畢業論文：        學分 

五、抵免學分：最高      學分 抵免學分：        學分 

六、必修科目及學分數：共        學分 已修必修科目及學分數：共        學分 

 

  

 

項次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及格 不及格 備註 

1   □ □  

2   □ □  

3   □ □  

4   □ □  

5   □ □  

6   □ □  

7   □ □  

8   □ □  

9   □ □  

10   □ □  

11   □ □  

12   □ □  

13   □ □  

14   □ □  

 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 ： 

1.在職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。 

2.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%，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

成績 50%。 

3.抵免學分悉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，並應於入學當學

期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前申請抵免。 

4 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年或次

學期申請重考一次，重考仍不及格者，予以退學。

重考及格者之成績，概以 70 分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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